
擬訂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
495地號等24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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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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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更新案實施者：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26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依第23條規定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
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
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前項公聽會之日期
及地點，於十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並應於專屬或專
門網頁周知。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

其同意比率已達第37條規定者，得免擬具事業概要，逕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第48條：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三
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程序辦理。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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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2年2月15日(府都新字第1126000788號)核准申
請自行劃定「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495地號等24筆土地為更新
單元」。

2.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 112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報紙刊登

⚫ 112年2月24日張貼公告於北投區八仙里公佈欄

⚫ 112年2月24日以雙掛號方式寄發本案公聽會通知函

⚫ 112年3月7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3.公聽會辦理人：弘傑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規劃單位）

4.公聽會邀請對象：

專家學者代表：張興邦委員

當地居民代表：臺北市北投區八仙里 黃永清里長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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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地號 土地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基準容積(㎡)

第參種工業區

495、495-5、522-2、 523、
523-1、523-3、525、525-7、
530、 531、 531-2、 531-3、
531-4、533、533-1、533-2、
533-4、534、 534-1、543、
548、548-1、548-2及 548-4

20,652.00 55% 300% 61,956.00

合計 24筆土地 20,652.00 ─ ─ 61,956.00

◼ 本案位於承德路七段、公舘路、北投路

一段、礦港溪公園用地及其東側之綠地

用地所圍之街廓範圍內北側，為一非完

整街廓，共24筆土地，土地總面積為

20,652.00㎡(6,247.23坪)。

◼ 土地部分

所有權人共計3名(公有1名，私有2名)，

私有土地面積19,422.00㎡，公有土地

面積1,230.00㎡。

◼ 建物部分

所有權人共1名，面積30,477.42 ㎡，

皆為私有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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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築物部分

面積
（㎡）

所有權人數
（人）

面積
（㎡）

所有權人數
（人）

全區總和（A=a+b） 20,652.00 3 30,477.42 1

公有（a） 1,230.00 1 - -

私有
（b＝A-a）

19,422.00 2 30,477.42 1

排除總和（c） - - - -

計算總和
（B＝b-c）

19,422.00 2 30,477.42 1

同意數（C） 19,422.00 2 30,477.42 1

同意比例（％）
（C/B）

100%＞4/5
（80％）

100%＞4/5
（80％）

100%＞4/5
（80％）

100%＞4/5
（80％）

※同意比例已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門檻標準，實際同意比例依本案未來報核當時所載之數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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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1年10月7日府都規字第11130730551號公告實施之「臺北市

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計畫範圍內。

◼ 本案土地使用強度及使用組別皆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有關第參種工業區(不得作

住宅使用)規定辦理。

◼ 配合政府都市發展政策，以改善實質居住環境，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建立良善之社會網路關係，形

塑優質可親之都市開放空間，提升整體都市環境景觀。

◼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目標有助於促進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之立法目的。

細部計畫

計畫目標

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建築使用
非防火建材之建築，影響公共安全、衛生
及生活環境品質。

提供充足的開放空間，加強建物結構及安全設計。

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缺乏，無充足之開放空間供大眾
使用。

更新後提供人行步道供舒適行走空間。

視覺景觀
老舊建物影響地區觀瞻、損及市容與城市
意象。

改善當地環境，賦予嶄新面貌，提供良好的視覺環
境。

＊對於所有權人、實施者、政府及周邊環境改善皆有顯著效益，創造多贏的局面

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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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實施方式及費用分擔

◼ 本案擬採重建方式處理，並以「權利變換」之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 都市更新事業之各項申請程序，由實施者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辦理。

◼ 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物折價抵

付共同負擔費用。

拆遷安置計畫

◼ 地上物拆遷計畫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十日內，

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扣押、法院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者，並

應通知代管機關、扣押機關、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

前項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公告拆遷日，不得少於二個月。

◼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本更新單元內共計有6戶合法建築物，為便利及加速計畫之進行，將由實施者統一代為拆除，合法建築

物全部為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實施者已與其達成協議，拆遷補償費用及安置費用皆不予

提列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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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08年5月15日公告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108年12月19日公告之「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檢討：

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 獎勵比例(％)

中央

危老建築 4,385.04 7.08

綠建築，申請銀級 3,717.36 6.00

時程 4,336.92 7.00

規模獎勵 18,586.80 30.00

小計 31,026.12 50.08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31,026.12 50.08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上限 30,978.00 50.00

容積移轉 24,782.40 40.00

容積獎勵總計 55,760.40 90.00

※本案所申請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均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之規定，實際申請容積獎勵數值依未來都市更新審議結果為準。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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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費用 備註

工程

費用

重建費用 約169億246萬元
本案構造為鋼骨造，營建費用以第二級提列，包含新
建工程相關費用、公寓大廈管理基金、外接水、電、
瓦斯管線工程費及鄰房鑑定費等

小計 約169億246萬元

權利變
換費用

建築師規劃設計費 約1億8,900萬元 本案依委託服務合約金額提列

都市更新規劃費 800萬元 本案依委託服務合約金額提列

不動產估價費 690萬元 本案依委託服務合約金額提列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
償及安置費

- 本案無提列

地籍整理費 約818萬元 以每戶20,000元/戶提列

小計 約2億1,208萬元

容積移轉費用 約8億8,700萬元

貸款利息 約9億2,323萬元

稅捐 約4億2,431萬元 包含印花稅及營業稅

管理費用 約49億7,885萬元 包含人事行政(5%)、銷售(3.49%)、風險(16%)

更新事業總成本 約243億2,793萬元

註：本表所載數據與本案權利變換計畫報核內容數據將有所差異，因依提列標準規定共同負擔計算須依實際選配結果修
正，實際財務計畫及收益分析結果仍須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為準。

財
務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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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結果核計。

註：本表所載數據與本案權利變換計畫報核內容數據將有所差異，因依提列標準規定共同負擔計算須依實際選配
結果修正，實際財務計畫及收益分析結果仍須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為準。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元/坪及元/個） 總銷金額(元）A

1F+2F店面 1,049.56 坪 796,637 約8億3,612萬元

1F辦公 292.65 坪 617,190 約1億8,062萬元

2-27F辦公 56,080.22 坪 602,971 約338億1,475萬元

汽車位 1,072 個 2,075,233 22億2,465萬元

銷售總收入金額小計(A) 約370億5,614萬元

項目 金額(元）

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負擔(B) 約243億2,793萬元(註)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總價值（C=A-B） 約127億2,821萬元(註)

共同負擔比例 65.65%(註)

收
益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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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者自交屋日起對「本大樓」之結構部份(如梁柱、承載牆壁、樓梯)負責保固 15 年。

二. 防水部分（如浴廁、地下室連續壁體等）保固 1.5年。

三. 固定建材設備部分 (如門窗框、地磚等) 保固 1.5 年。

四. 公共設施之機械設備（如電梯、停車設備、配電設備、消防器材、發電機等公共設施部分）移交予

管委會後保固 1.5年。

五. 以上 4 項保固若係因土地與建物所有權人使用維護不當，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實施者所造成之損

毀（如門窗玻璃等）則不在此限。

項目 信託契約/後續補充承諾內容

資金來
源及控
管

來源：本案實施者將於受託單位業務部門開立價金信託專戶，依信託契約之約定存入信託專戶之資金，其

利息之利率則以受託單位業務部門之牌告利率為準，且存款受存款保險保障

控管：

1.本案之價金信託專戶採專款專用，除支付與本案開發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興建、管理、設計、銷售

、稅費及處理信託事務所需之支出等，於信託存續期間不得供作其他用途，並以存放新臺幣存款為限。

2.實施者依前項專款專用範圍，擬申請動用信託專戶資金時，應提出書面申請，並檢附證明符合專款專用

範圍之相關文件，經受託單位審核無誤後始得動用；實施者另應檢附相關契約及請款資料並由建築經理

公司查核及出具查核報告書交由受託單位後，再由受託單位自信託專戶撥付。

3.為利信託財產管理與信託關係之維持，信託專戶餘額不足支付各項應負擔之費用，或有不足之虞時，實

施者應於收到受託單位通知後五個銀行營業日內將不足款項依受託銀行指示存入信託專戶。逾期未存入

信託專戶所致生之罰鍰、滯納金、利息等費用，或所衍生之相關損失，概由實施者自行負責。

本案未來將會辦理信託，其風險控管方式說明如下：

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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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更新時程約需5.3年
（事權計畫核定至更新成果備查）

序號 進度 月數 預定日期

1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核定公告
1 113/7

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3 113/8-113/10

3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2 113/8-113/9

4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1 113/11

5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 2 113/8-113/9

6 地上物騰空拆除 1 113/11

7 工程施工 43 113/12-117/6

8 申請使用執照 3 117/7-117/9

9 送水送電 2 117/10-117/11

10 申請測量 2 117/12-118/1

11 釐正圖冊 1 118/2

12 接管 1 118/3

13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2 118/4-118/5

14 產權登記 3 118/6-118/8

15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 118/9

16 更新成果備查 1 118/10

實施進度及後續執行事項： 其他事項說明：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

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

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

實施者：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聯絡地址：臺北市信義路四段456號7樓

◼ 聯絡電話：（02）2758-2828分機306

◼ 聯絡人：許瑞堯先生

◼ 專案網站：http://www.huakubeitou.com.tw/ 

◼ 規劃單位：弘傑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33號13樓之6

◼ 電話：(02)2507-1910

◼ 聯絡人：陳郁筠小姐

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電話：(02)8771-2345

機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http://uro.gov.taipei/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法令諮詢專線：(02)2781-5696分機3093

實
施
進
度
及
後
續
執
行
事
項
、
其
他
事
項
說
明

同意書簽署時點與效力

主管機關聯絡資訊

實施者及相關單位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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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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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495地號等24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暨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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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概要說明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495地號等24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暨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一、建築概要說明

■ 基地說明圖

A棟 B棟

C棟 D棟

E棟

F棟

20M北投路一段

工三 工三

西安橋

G棟

富邦人壽

基地範圍線

0 20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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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概要說明

■ 配置說明圖 全區模擬示意圖，最終規劃依市府核定為準。

A棟 27F

B棟 27F
C棟 27F

D棟 27F

西安橋

磺港溪

捷運奇岩站

捷運唭哩岸站

磺港路

17



一、建築概要說明

■ 日間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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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概要說明

■ 夜間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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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範圍線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495地號等24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暨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一、建築概要說明

■ 動線說明圖

A棟 B棟

C棟 D棟

E棟

F棟

20M北投路一段

工三 工三

西安橋

G棟

富邦人壽

出入口

車行動線

腳踏車動線

人行動線

基地內通路兼
主要車行動線

0 20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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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495地號等24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暨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一、建築概要說明

■ 消防救災說明圖

A棟 B棟

C棟 D棟

E棟

F棟

20M北投路一段

工三 工三

西安橋

G棟

富邦人壽

基地範圍線

0 20 50m

8X20m雲梯車
消防救災空間

消防救災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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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495地號等24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暨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一、建築概要說明

■ 景觀平面圖

A棟 B棟

C棟 D棟

E棟

F棟

20M北投路一段

工三 工三

西安橋

G棟

富邦人壽

基地範圍線

0 20 50m

設計說明

本案景觀規劃街角廣場及沿街商業
綠軸；打造集生態、辦公、人文、
社交、藝術為一體的開放式都市客
廳；創造一處結合空間、視野、人、
植物的四季城市花園環境；並聯結
磺港溪周邊與基地生態景觀系統之
綜合型水岸景觀特區。

街角廣場

商業綠軸

四季城市後花園

水岸綠帶

都市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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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概要說明

■ A、B棟剖面圖

B1F     機電空間、停車空間、
防空避難室、防災中心

4~27F 一般事務所

1~3F 大廳、管委會空間
店舖、一般事務所

B2F~B4F機電空間、停車空間

R1~R3F 屋突
戶數統計：

餐飲業、金融業、日常用品零售業

健身服務業、醫療保健服務業：8戶

一般事務所：401戶

總 戶 數：409戶

汽機車數量統計：

汽車位 : 1119部

機車位 : 1050部

裝卸車位 : 12部

建築物樓高：

27F : 4.3M

2~26F         : 4.2M

1F : 6M

1F抬高 : 0.8M

B1F : 4.5M

B2～B4F : 3.3M

建築物高度：約116.1M

屋突高度

約9m

建物高度

約116.1m

KE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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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概要說明

■ C、D棟剖面圖

B1F     機電空間、停車空間、
防空避難室、防災中心

2F 店鋪、一般事務所

1F 大廳、店舖

B2F~B4F機電空間、停車空間

3~27F 一般事務所

R1~R3F 屋突

KEY PLAN

屋突高度

約9m

建物高度

約116.1m

戶數統計：

餐飲業、金融業、日常用品零售業

健身服務業、醫療保健服務業：8戶

一般事務所：401戶

總 戶 數：409戶

汽機車數量統計：

汽車位 : 1119部

機車位 : 1050部

裝卸車位 : 12部

建築物樓高：

27F : 4.3M

2~26F         : 4.2M

1F : 6M

1F抬高 : 0.8M

B1F : 4.5M

B2～B4F : 3.3M

建築物高度：約116.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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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規劃



■ 地面層平面圖

二、設計規劃

0 20 50m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段五小段495地號等24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暨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大廳、走廊

辦公單元

店鋪單元(金融,日用品,健身房,餐飲業等)

S2

B1

S1

B2

S4 S5

S8
S3

S7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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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店鋪單元(金融,日用品,健身房,餐飲業等)

A1S1

C1 C2 S7D1

27

S3

S8



■ 三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管委會空間

辦公單元

A1 B1A2 B2

B3

C1 C2

D2D1

D3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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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B2

B3

B1

B5

A1

A5

A2

A3

C1

C5

C2

C3

D2

D3

D1

D5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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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B2

B3

B1

B5

A1

A5

A2

A3

C1

C5

C2

C3

D2

D3

D1

D5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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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至九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B2

B3

B1

B5

A1

A5

A2

A3

C1

C5

C2

C3

D2

D3

D1

D5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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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A1

A5

A2

A3

D2

D3

D1

D5

B2

B3

B1

B5

C1

C5

C2

C3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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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至十四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B2

B3

B1

B5

A1

A5

A2

A3

C1

C5

C2

C3

D2

D3

D1

D5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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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B2

B3

B1

B5

C1

C5

C2

C3

A1

A5

A2

A3

D2

D3

D1

D5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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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至二十七層平面圖
0 20 50m

二、設計規劃

B2

B3

B1

B5

A1

A5

A2

A3

C1

C5

C2

C3

D2

D3

D1

D5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茶水間)

梯廳、走廊

辦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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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50m

■ 地下一層平面圖

二、設計規劃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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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50m

■ 地下二層平面圖

二、設計規劃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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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50m

■ 地下三層平面圖

二、設計規劃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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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50m

■ 地下四層平面圖

二、設計規劃

服務核(樓電梯間、機房、廁所)

39



■ 立面圖

二、設計規劃

屋突高度

約9m

建物高度

約116.1m

KE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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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面圖

二、設計規劃

屋突高度

約9m

建物高度

約116.1m

KE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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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高度

約9m

建物高度

約116.1m

■ 立面圖

二、設計規劃

KE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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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面圖

二、設計規劃

屋突高度

約9m

建物高度

約116.1m

KE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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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評估版本
（2019年版）

綠建築等級
(得分概率分佈)

合格級
0~30%

銅級
30~60%

銀級
60~80%

黃金級
80~95%

鑽石級
95%以上

基本型
九大指標全評估
總得分RS範圍

20≦RS<37 37≦RS<45 45≦RS<53 53≦RS<64 64≦RS

三、綠建築

一 銀級綠建築檢討

評估類別：基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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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 都市更新條例第48條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0條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權利變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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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變
換
計
畫
內
容
及
機
制

1.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

2. 權利變換意義：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

『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實

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

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

金。

3. 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規定，採「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

方式辦理，並已取得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之專業估價者共同指定

意願書，以及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函，選任結果如下：

◼ 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之專業估價者：

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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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變
換
計
畫
內
容
及
機
制

項目
巨秉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政大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

中泰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
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1,500,000 1,490,000 1,40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9,370,845,000 9,308,372,700 8,746,122,000   

更新後
房地
價值

1F+2F店面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796,637 766,533 765,878 

1F辦公室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617,190 586,066 661,240 

2F-27F辦公室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602,971 594,228 592,400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2,075,233 1,990,429 2,004,627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37,056,141,272 36,434,197,514 36,368,205,796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12,728,210,745 12,106,266,987 12,040,275,269

4. 三家估價師事務所更新前後估價成果（評價基準日為111年12月30日）

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領銜)

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因更新前價值及更新後價值均以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估價值為最高，為保障全案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故選定其鑑價結果為權利變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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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整
理
計
畫

◼ 依土地使用分區，預計合併成1筆地號

◼ 實際地號仍應以地政機關登記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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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分
配
程
序

通知申請分配

表達申請分配意願

公開抽籤

1.寄發選配通知時間：112年2月24日。
2.選配期間：112年3月8日(星期三)起至112年4月7日(星期
五)止，共計31日。
3.期限內表達申請分配意願及分配位置申請。

1.說明及應分配價值，表達選配意願及填選適當分配單元及
車位。
2.申請分配意願與申請分配結果，請於112年4月7日前親自
送達或以雙掛號方式郵寄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

1.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但因選配之房屋及車位同一
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者。
2.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且應分配權利價值超過最小
分配單元價值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3.公開抽籤日：112年4月14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於華固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臺北市信義路四段456號7樓)，如
所有權人均已選配完成且無重覆選配情形，則無須辦理公開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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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選
配
原
則

1.考量原所有權人「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正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正大公司)更新後擬於此處延續產業發展並設立企業總部，須集中選配以利營運管理，

更新後B棟由「正大公司」優先全棟選配。

2.受配人選擇之房屋及車位權值以不得逾應分配價值110%為原則，因選配房地多於應分

配面積時需繳納差額價金，故請受配人盡量選擇與自己權值相當的房屋及車位。

3.如有二人以上選配同一位置之房屋或車位，或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且應分配權

利價值超過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則以公開抽籤為準。

4.本案將依內政部100.12.7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略以）：「…，土地所有權人

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

(現條次變更為第17條)有關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

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

選配位置之規範。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現

條次變更為第17條)有關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

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辦理。



51

申
請
分
配
文
件

附件一 選配說明暨房屋及車位權值圖冊

附件二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附件三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附件四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附件五 代為出席公開抽籤會議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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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內
容
說
明

◼ 選配說明暨房屋及車位權
值圖冊

本案更新後房地及車位總銷售價值：
370億5,614萬1,272元

◆ 本案每位地主應分配權值

＝地主應分配權值×每人更新前權值比例

＝ 127億2,821萬745元×每人更新前權值比例

＊藍色底線字體為估價公司鑑價

(二)房屋及車位圖冊：

(一)可分配權值清冊：由客觀公正三家估價公司估

價，本案估價公司為：

1.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3.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並（本案擇定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估價

結果依估值最高者為估價依據）

地主應分配權值
34.35%

共同負擔
65.65%

註：本案最小分配單元為3F-D1戶，最小分配價值為50,22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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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

A君

（02）2345-6789

臺北市北投區○○路○○巷○○號○○樓

112 ○ ○

A123456789

印

A君

◼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 表達是否參與權利變換並申

請房屋及車位位置的正式書

面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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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5F-A1

B4-10

1

A君

臺北市北投區○○路○○巷○○號○○樓

（02）2345-6789 

1

112 ○ ○

A君

印

1

123456789

◼ 填具右側所示更新後分配位置

申請書

◼ 申請分配後，找補金額將依地

政機關測量釐正面積後核計差

額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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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若A君及B君二人欲合併權值，則以加總後

之總權值分配房屋及車位

※未來房屋及車位為二人共同持有

◼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B4-20

A君

B君

45/100

55/100

A君

B君

A123456789

A123456780

2277-5555

2277-6666

A君、B君
2

A君

B君

45/100

55/100

112 ○ ○

7F-A1

臺北市北投區
○○路○○巷
○○號○○樓

印

印
臺北市北投區
○○路○○巷
○○號○○樓

7F-A1
B4-20

1◼ 如果想與他人合併權值一起分配，未來

並互相持分房屋及車位時才需要填寫

◼ 須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將依每

位合併受配人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

例，持分受配房地及車位。

◼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八條

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

不得合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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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分
配
文
件

◼ 代為出席公開抽籤會議委託書

◼ 若無法出席公開抽籤會議，則可填

具委託書請他人代理，否則將由見

證律師代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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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後估價說明



簡報內容

58

(一)勘估標的基本條件說明

(二)權利變換價值評估法源及內容

(三)評價基準日與更新前評估流程說明

(四)估價條件說明

(五)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六)更新後供分配建物價值評估說明

(七)價格結論



勘估標的基本條件說明

59

地號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面積

(坪)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法定容積
率

495地號等
24筆土地

20,652.00 6,247.23
第三種工業區

(不得作住宅使用)
55% 300%



權利變換價值評估法源及內容

60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法源依據:

–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 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
注意事項(103年7月修訂版；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第六號公報)

• 評估內容

– 更新前各權利人之權利價值及價值比例。

– 更新後每個分配單元（含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之
權利價值。



評價基準日與更新前評估流程說明

61

• 價格日期:
– 即評價基準日(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期前6個月內)(111年12月30日)

– 由於房地產市場及物價波動，故須訂定價格日期為權變分配基
準

• 評估流程: 評估合併為一宗土地價值

劃定各宗土地範圍

分析各宗土地個別條件

評估各宗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各宗土地地價

各權利人權利價值歸戶

選定比準地

全體權利人權利價值總和

價值
提升



估價條件說明-更新前(1/4)

62

• 價格日期：民國111年12月30日

• 更新前估價條件

1. 本案評估所需相關資料皆以實施者提供為依據。

2. 更新前土地之權利價值評估，係以法定容積率為依據之土地素地價格

為基礎，在合併利用狀況且加計危險老舊建物參與都市更新獎勵下，

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不考量其他任何獎勵容積，評估各宗

土地更新前權利價值。



估價條件說明-更新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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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更新前各宗土地之劃分原則，以價格日期當時毗鄰數筆土地為「同一

張建築執照」、「同一土地所有權人」視為同一宗土地。劃分結果如下：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面積(坪) 所有權人 劃分宗地

495 111.00 33.577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495-5 2.00 0.6050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2

522-2 3.00 0.907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3

523 27.00 8.167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4

523-1 21.00 6.352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23-3 1.00 0.302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

525 3,347.00 1,012.4675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525-7 1,010.00 305.5250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0 1,495.00 452.2375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1 12,580.00 3,805.4500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1-2 24.00 7.2600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1-3 97.00 29.3425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1-4 2.00 0.6050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4 849.00 256.822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33 16.00 4.8400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7533-1 31.00 9.377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34-1 1.00 0.302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33-2 19.00 5.747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8

533-4 24.00 7.2600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43 867.00 262.2675 正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

548 43.00 13.007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10

548-1 26.00 7.8650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48-2 49.00 14.822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11

548-4 7.00 2.1175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估價條件說明-更新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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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新前各權利人土地權利價值，係考量「危險老舊建物」獎勵容積之
土地素地價格，且在合併利用狀況下評估各宗土地更新前權利價值。本
案部分地號有「危險老舊建物」獎勵容積，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
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之規定進行評估，折減後結果如下
表所示。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法定容積樓地板
(M²)

危險老舊建
物容積獎勵

(M²)

法定容積率+折
減後容積獎勵

(M²)

折減後容
積率

525、530、531、534 18,271.00 54,813.00 3,066.46 57,879.46 316.78%



估價條件說明-更新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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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考慮上述更新前合併前各宗地之個別條件後，本次比準地將全部更

新單元合併為一宗為視為比準地(容積為314.85%之條件下)，評估比準

地之合理價格後，再依各宗土地各別條件之優劣，給予各宗土地合併前

價格，並依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占合併前土地總值比例，分配合併後之

土地總值，計算各宗土地合理更新前價值。



估價條件說明-更新後

66

1.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

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

查估。

2. 更新後各戶價格評估，店面部分選定以「1F-S4」為比準戶，樓上層

辦公部分選定「15F-B3」為比準戶，停車位部分選定以「B1坡道平

面大車位」為比準車位。

3.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如有規劃露台等，並設有約定專用者，在考量使

用效益之前提下，予以納入評估該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

部分之合理價值。



土地權利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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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採用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

法，評估本案合併後土地單價

及總值。

➢ 土地單價為每坪1,500,000元。

➢ 土地總值為9,370,845,000元。



土地價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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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評估結果，各宗土地調整因素與土地單價結果如下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議注意須知:
本案更新前土地價值推估，以比準地為基礎，考量因素計有臨路
面、面積、土地形狀、容積等。

容積率 調整率 面積 調整率 臨路 調整率 形狀 調整率 其他 調整率

314.85% 0% 1000坪以上 0% 雙面 0% 不規則形 -1% 無 0%

315.80% 0.00% 500-1000坪 -1% 單面 -1% 方整 0% 角地 5%

316.78% 0.00% 200-500坪 -2% 未臨路 -10%

300.00% -4.00% 200坪以下 -3%



土地價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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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評估結果，各宗土地總調
整率結果如右圖



土地相關權利人土地價值

70

所有權人 更新前權利價值(元) 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正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441,949,941 90.0874%

正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94,458,130 4.2094%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

1,884,215 0.0201%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486,132,088 5.1877%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6,420,626 0.4954%

合計 9,370,845,000 100.0000%



更新後不動產價值-評估流程及條件

71

⚫ 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劃之建築計劃、建材標準、設備等
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用比關連性等因素，
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水平效用比

選定比準戶

評估比準戶單價

分析比較各戶個別條件

樓層效用比

評估各戶價值

店鋪「1F-S4」
辦公「15F-B3」

比較法、收益法評估



更新後供分配建物估價說明-各產品比準戶

72

比準戶
*評估原則：新成屋
*評估方法：
ￚ比較法
ￚ收益法

根據本所調查，區域內性質較接近之店鋪產品，
平均成交水準為約80～100萬元/坪。
本次評估地面層店鋪-比準戶單價為90萬元/坪。

根據本所調查，區域內性質較接近之辦公產品，
平均中古屋成交水準為約40～50萬元/坪。
本次評估辦公室-比準戶單價為60萬元/坪。

比準項目 比準戶 用途 元/坪；元/個

店面 S4 店面 900,000

辦公B棟 15F-B3 辦公室 600,000

車位 B1F 大車位 2,300,000



更新後供分配建物估價說明-地面層比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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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比準
項目

店面

比準
戶

S4

坪數 94.59

元/坪 900,000



更新後供分配建物估價說明-辦公比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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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準
項目

辦公

比準
戶

15F-B3

坪數 134.56

元/坪 600,000

B3



更新後不動產價值-水平效用比調整

店面水平效用比

75

面積 調整率 角間 調整率 商業效益 調整率 其他 調整率 面寬 調整率

200坪以下 0% 是 0% 佳 0% 單面進出 0% 普通 0%

200坪以上 -3% 否 -5% 尚可 -3% 雙面進出 2% 略窄 -3%

辦公室水平效用比
角間 調整率 景觀 調整率 其他 調整率

是(佳) 0.0% 特優 8% 鄰地開發影響 -5%

否 -4.0% 優 3.0% 無 0%

是(差) -2.0% 佳 2.0% 面捷運高架 -2%

稍佳 1.0%

普通 0.0%

差 -3.0%

略差 -1.0%

75



更新後不動產價值-垂直效用比調整

辦公垂直效用比

76

店面垂直效用比

樓層 調整率 樓層 調整率

1F 105.00% 16F 100.75%

2F 90.25% 17F 101.50%

3F 91.00% 18F 102.25%

4F 91.75% 19F 103.00%

5F 92.50% 20F 103.75%

6F 93.25% 21F 104.50%

7F 94.00% 22F 105.25%

8F 94.75% 23F 106.00%

9F 95.50% 24F 106.75%

10F 96.25% 25F 107.50%

11F 97.00% 26F 108.25%

12F 97.75% 27F 109.00%

13F 98.50%

14F 99.25%

15F 100.00%

樓層 調整率

1F 100%

2F 75%

76



更新後供分配建物估價說明-總銷金額

77

項目 銷售面積(坪) 總價(元) 單價(元/坪)

1F+2F店面 1,049.56 836,118,600 796,637

1F辦公 292.65 180,620,750 617,190

2-27F辦公 56,080.22 33,814,751,922 602,971

全棟 57,422.43 34,831,491,272 606,583

平面車位 1,072.00 2,224,650,000 2,075,233

合計 37,056,141,272

經各項評估過程後，更新後評估結果如下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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